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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富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暨以物抵债的公告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 

公司涉及的与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重大仲

裁案件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1 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的《广东

富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16），

为妥善解决上述仲裁裁决所确定的债务，降低仲裁对公司日常经营的

影响，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，结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，公司拟与广

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处置该笔债

务。根据 2024 年审计报告，预计用于抵债资产账面价值总额不超过

172,758,770.50 元，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

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641,116,242.17 的比例未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；

根据 2025 年未经审计数据测算，预计用于抵债资产账面价值总额不

超过 162,234,084.18 元，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经审计的合并

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601,448,357.24 的比例未达到百分之三

十以上，不构成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中的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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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重组标准。 

鉴于该协议尚需政府相关部门审议，抵债资产需在协议签订后共

同委托有关部门对建筑物、土地使用权面积进行测量、评估，最终评

估价值及税费尚未确定，存在增加抵债资产的可能，以实际双方签订

的《以物抵债协议》及补充协议为准。  

 

二、审议和表决情况  

2026 年 2 月 6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

《关于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暨以物抵债的议案》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 

抵债资产主要为公司闲置未使用在建厂房、宿舍，本次以物抵债

系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重要方式，有助于公司及时化解债务风险，减

少诉讼、执行等后续法律程序对公司经营的干扰，更符合公司当前资

金运营规划，可有效减轻短期现金流压力，保障核心业务正常开展。  

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广东富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。 

广东富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2月 10 日 


